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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19日 

 

致 環境事務委員會及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委員: 

 

全面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 落實上網電價細節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WWF）歡迎政府公佈全新的《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30+》，制定應對氣候變化的策略及行動，並承諾於 2030 年前減低溫室氣體排

放總量 26-36%及碳強度下降 65-70%，以 2005 年為基準。《藍圖》同時提及政府

將引入「上網電價（Feed in tariff）」政策及可再生能源證書制度，而政府亦已於

四月廿五日公佈有關建議將由環境局及兩間電力公司簽訂的《利潤管制協議》中

落實，以進一步發展低碳能源轉型及改善能源效益。WWF 歡迎政府引入「上網電

價」，惟當中尚有不少細節需要討論，但政府及兩電卻從未就相關研究對外公

佈，令人憂慮相關政策的執行成效。 

 

發電是本港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源頭，偏偏現時香港的可再生能源只佔整體發電

燃料組合中的 0.1%，而政府亦從未就可再生能源發展制訂長遠目標。我們促請政

府必須重新調整發電燃料組合，提高本地可再生能源的發電比例，以減少碳排

放，藉以應對氣侯變化。儘管當局已制定 2005 及 2030 年間的減排目標，但至今

減排表現仍未見理想，反之 2005 年至 2014 年的排放量上升近10%，因此政府必

須採取強硬措施及果斷行動，令香港減排表現重回正軌。本會促請當局採納下列

建議：  

 

1.   政府必須制訂本地可再生能源目標，務求在 2030 年前將本地的可再生能源

供應，達至全港 10%的發電比例。除增加資源發展大型可再生能源系統，

政府須重點鼓勵發展分散式可再生能源系統，增加市民及企業投資本地可

再生能源市場。 

 

2.  香港上網電價的初期回購價應訂為每度電$4 港元，電力公司須全數回購所

有以可再生能源生產的電力，同時以 20 年作保證回購年期，藉以將小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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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系統的回本期縮短至 8 至 10 年（如屋頂式太陽能系統），大型的

系統則可有相對較低的回購價格及較長的回本期（如大型地面式太陽能發

電場）。政府在制訂回購電價前，須參考其他已落實上網電價的國家及地

區如台灣、澳門、德國及英國，並就相關研究及計算方法對外公佈。同

時，上網電價應由政府及電力公司每年作檢討及更新，其考慮的因素包括

該年度的可再生能源發展趨勢、系統安裝費、回報年期及整體總安置容量

等。一般而言，上網電價預料會隨年期下降，甚至低於市場價格。 

3.  上網電價須涵概所有與電網連接的可再生能源系統，包括所有私人、企

業、學校或政府部門的可再生能源系統，此方案有助提供經濟誘因給予各

可再生能源系統投資者。 

4.  電力公司須提供免費的技術支援，以及免費協助客戶將可再生能源系統接

駁至電網。相關的申請接駁程序必須簡化，兩電必須更新現時的安裝指

引，以免影響市民安裝分散式可再生能源系統的意欲。現時本港的安裝接

駁技術指引涵概所有 200 千瓦或以下的可再生能源系統，惟市民及小型企

業的分散式可再生能源系統安置容量一般少於 20 千瓦，要符合相關指引的

要求有一定難度，因此電力公司必須就實際情況，簡化現行安裝程序，同

時訂立服務承諾保證，確保系統可於一個月內完成所有接駁程序。 

5.  由於現時本地的可再生能源系統安裝成本昂貴，政府及電力公司必須成立

基金，為不同樓宇類型的分散式可再生能源系統，包括但不限於私人住

宅、商業樓宇、工廠大廈等，於首年提供安裝補助。 

6.  香港建築物的電力使用佔全港近九成的用電量，政府必須制訂時間表，提

升舊有及新建建築物的能源效益表現，以及擴大產品能源效益標籤的相關

政策，應對氣候變化的威脅。我們歡迎《利潤管制協議》下新的「中電綠

適樓宇基金」及「港燈新智惜用電基金」，以提升商用樓宇和非商用樓宇

屋宇設備裝置之能源效益表現，惟相關基金的執行細節及具體金額仍未公

佈，本會希望有關金額足以惠及大部分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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